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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误解解释论纲

韩世远*

摘 要 《民法总则》第147条虽具有完全性法条的外形,因“重大误解”一词本身为不确

定概念,故含有授权补充的漏洞。适用该法条,应将评价因素具体化。法律行为已成立乃是当

然的前提,误解的重大性只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此外,还应补充相对人对于误解的参与以

及消极要件。通过类比第三人欺诈场合的立法价值判断,并参考比较法,上述要点理应吸收进

入第147条的解释论。重大误解固然可以发生撤销权,有些场合变更合同更符合实际需要。

考虑相对人对于误解方误解的参与因素,损害赔偿一般不是误解方赔偿相对方,而是相对方赔

偿误解方;此种赔偿是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关于重大误解的解释论,应实现从二元论向一元

论、从意思主义向表示主义的理论转型。

关 键 词 重大误解 错误 表示主义 法律错误 共同错误

一、 问题的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47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该规定不像《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59条第1款第1项那样将重大误解限定于“行为人对

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另外,《民法总则》在起草阶段,“室内稿”吸收过司法解释关于重大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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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1〕此后又将它删除,一审稿及以后的草案中未再出现。如此,在解释适用《民法总

则》第147条时,该何去何从,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回答上述问题,必然要明了如今我国学说关于重大误解的一般立场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

的实际问题。就学说而言,基本上继受德国民法学说理论,明确区分动机错误与意思表示错

误,即所谓错误“二元论”。〔2〕司法实践方面,一方面对于以重大误解请求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的诉讼请求采比较慎重的立场,另一方面,基本上是严格依据司法解释的指引,有些裁判结果

并未囿于“二元论”。

《民法总则》第147条在外形上是完全性法条,“重大误解”概念却属于不确定概念。对于

该不确定概念,裁判者在适用时必须作必要的价值补充。如此,相关司法解释固然是重要的参

照因素,相关评价因素是否仅以此为限,需要反思。合理探究第147条的规范目的以及立法者

可能的价值判断,作进一步的实质衡量,自属难免。进而,学理上如何进一步细化相关评价因

素,为裁判者的裁判说理提供智识支持,此类探讨,正当其时。

二、重大误解场合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

重大误解的发生以合同关系为其典型。在合同关系中,一方当事人(误解方)以重大误解

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关系,以便从与其意愿相悖的合同关系中解脱。另外一方(相对方)则面临

着既已成立的交易关系破裂、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现实困扰。因而,是否允许撤销合同,对于

双方的利害得失均具有重大意义。立法者于此场合,必须权衡双方的利益冲突。

就误解方的利益而言,法律行为的结果与自己的真实意愿相悖,如能撤销合同,自可从合

同关系中解脱,从而,符合意思自治的基本意涵:按照自己的意思发生法律效果;不符合当事人

的真实意思,不应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就相对方的利益而言,如果对于误解方的错误不知情且亦不应知情(善意),如果允许撤销

合同,自然会使合同目的落空,且破坏了交易安全。

由于这时发生的不仅仅是双方之间的利害得失的利益冲突,而且交易是否安全,本身也是

一种社会利益,故立法者不会无原则、无底线地迁就误解方的真意保护要求。其结果便是,在

有些情形下允许误解方主张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当然,何时允许撤销、何时不允许撤销,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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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15年8月28日民法室室内稿《民法总则》(草案)第106条第2款。另见《民法总则立法背

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编:《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页。
错误“二元论”与“一元论”是日本民法学说常见用法。二元论是指如下立场:将错误区分为意思表

示错误与动机错误,后者与前者不同,仅当动机通过表示而内容化时始予以斟酌。一元论则是指,废弃上述意

思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二分,将它们全部适用相同要件的立场。(日)小林一俊《錯誤·原始不能と不履行

法》(一粒社,1996年)第8页。日本的相关学说争论,可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页以下。本文借用按上述标准界定的“二元论”与“一元论”区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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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如何划定,成为最大的难题。处理该难题时,放眼比较立法例,可以看出不同的立法者在

处理方法上并不统一。

(一)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二元论”

德国民法的特点是区分错误的类型,赋予不同的法效果。具体操作方法是依意思表示的

阶段划分错误的类型,区分为意思表达(Willensäusserung)上的错误与意思形成时的错误,故

被称为“二元论”。具体地,从意思形成(Willensbildung)开始,进而将意思外化,将意思发出,

到达对方并为对方所理解等,相应地将错误区分为如下类型:动机错误(Motivirrtum)、内容错

误(Inhaltsirrtum)、表示错误(Erklärungsirrtum)、传达错误(Übermittlungsirrtum)及受领人

错误(Empfängerirrtum)。〔3〕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因此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意思表达上的错

误可以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

当表示与效果意思无意识地不相符时,即产生意思表达上的错误。在这方面,《德国民法

典》规定了表示错误、内容错误(第119条第1款)以及传达错误(第120条)。当表意人“在作

出意思表示时就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错误时”,即为内容错误(第119条第1款第1种情况)。

表意人表达了他想表达的内容,但是他搞错了其表达的法律含义,他赋予表达不同于其实际含

义的另一种意义。当表意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根本无意作出包含这一内容的意思表示时”,

就存在表示错误(即表示行为错误)(第119条第1款第2种情况)。表意人没有表达出他想表

达的内容,他说错了、写错了、弄错了。〔4〕

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不过,《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2款规定,“关于

交易上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特性的错误,也视为关于意思表示的内容的错误。”这属于

动机错误中的特例,所谓“视为”,意味着本非如此,法律上拟制如此。实际上,意思与表示之间

并未不一致,而是表意人在意思形成的过程中陷入错误。

这种处理方法以意思主义(Willenstheorie)为出发点,法理清晰,是其优点。缺点也很明

显,人为地区别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错误,并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导致实务中将错误归类成

为首要问题,相应地带来形形色色的概念界定及类型区分上的困扰和争论,使得错误理论成为

民法的一大疑难问题。比如说,法律后果错误便不易清晰地归列于内容错误或者动机错误等

类型,人们既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内容错误,因为表意人不知其法律后果,故对其表示的内容(意

义)陷于错误,因而可依法撤销;人们也可以认为它只是一种动机错误(故不得撤销),因为对于

法律状态的不正确判断是表示的动机。〔5〕

(二)对于“二元论”弊端的克服

现代私法的国际统一化运动也触及到了同一话题,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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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DieterMedicus,AllgemeinerTeildesBGB,9.Aufl.,2006,S.293ff.
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250页。

Vgl.DieterMedicus,a.a.O,S.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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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区域的《欧洲合同法原则》以及《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的最新进展尤其值得关注。

以《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为例,其第3.2.1条对错误下的定义为,错误是指对于合同成立时

存在的事实或者法律的不正确假定(anerroneousassumption)。按照这一定义,决定性的时

间点(decisivetime)是合同成立时(atthetimeoftheconclusionofthecontract)。它并没有

像德国法那样区分意思形成阶段与意思表示阶段并划分错误类型,换言之,德国法上所说的动

机错误,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框架下,原则上也在可得影响合同效力的错误之内,相较于

德国法的二元论,这是一种一元论的构成,至于可否允许当事人主张撤销,则取决于是否符合

其他的构成要件(见第3.2.2条等)。

(三)中国立法者的选择

《民法总则》第147条规定了重大误解场合的撤销,同时第136条第2款规定:“行为人非

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体现出的正是法律行

为的拘束力;《合同法》第8条规定的合同严守原则亦是基于相同的法理。《民法总则》第86条

规定:“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

担社会责任。”立法者认为,维护交易安全是从事商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对于保护善意

的交易相对人利益,建立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6〕显然,立法者是希望平衡意思自治与信赖保护、平衡正当性与法的确定性。〔7〕对于

这些冲突的价值,立法者希望“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8〕

《民法通则》第59条第1款第1项将因错误而可变更或者可撤销限定为“行为人对行

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情形,如果说这样的限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立法者对于“二元

论”的接纳并将规范的重心放置在“行为内容错误”上面,那么,《民法总则》第147条的规

定已根本 看 不 到 这 种 接 纳。考 虑 到 立 法 过 程 中 不 断 有 声 音 建 议 放 弃 德 国 式 的 二 元

论,〔9〕在新的立法规定基础上作解释论展开时,确实有依一元论解释的空间与可能。另

外,如果说从《民法通则》到《合同法》关于重大误解呈现出意思主义的特征,《民法总则》

是否依然如故,也值得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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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16年

10月31日),载《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见前注〔1〕,第22页。
参见杨代雄:《民法总论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语出《中庸》“大知”章。
比如龙俊:“论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构造”,《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第117-133页。当

然,也有相反观点,主张采德国式二元论,比如梅伟:“民法中意思表示错误的构造”,《环球法律评论》

2015年第3期,第61-78页;赵毅:“民法总则错误制度构造论”,《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142-
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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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二元论”到“一元论”

围绕着中国法上的重大误解,尽管有学者通过考察私法史试图证明,“重大误解”实为“重

大错误”,是我国法在继受苏俄法过程中语言裂变和翻译异化的产物,它有别于德国法以表意

主义为中心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而与合意主义的罗马—法国法传统一脉相承,〔10〕但不可否

认,现有的学者通说采“二元论”。〔11〕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国版的“法典继受”与“学说继受”的

双重变奏。〔12〕如今,以德国学理诠释中国法,似乎成了一种时尚。如果理性地思考问题,这

种做法并不具有当然的正当性。学理解释的展开必须紧密结合中国法,以其理论的说服力为

人接纳。

反思中国法语境下的“二元论”解释,首先宜看清其存在的问题。

其一,立法规定不同。关于因错误而撤销,《德国民法典》在第119条和第120条作出规

定,其着眼点在于意思表示(而非法律行为),〔13〕其特征在于区分错误的类型而赋予不同的法

律效果。相比之下,我国《民法总则》第147条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其着眼点并不在于意思表

示(尽管该法有第6章第2节专门规定“意思表示”,重大误解却并非在此标题之下,而是在此

后的第2节“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中规定),而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另外,第147条没有进

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重大误解,而是统一规定。

其二,从“二元论”出发,《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2款明确了动机错误不得撤销的例外情

形,即关于交易上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特征的错误,视为关于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这

样的例外规则,在我国成文法规则中并不存在,依“二元论”解释难以证成在我国法上也有同样

的处理结果。如何交待动机错误问题,将成为解释论上的难题。

我国学者,一般通过扩张内容错误的概念,达到对部分动机错误进行救济的目的。比如认

为,如果动机表现于外,则构成意思表示内容的一部分,此时动机的错误自应构成意思表示内

容的错误。或者认为,如果动机作为合同条件提出来的话,则应把它的误解作为内容的误解,

给误解人造成较大损失时,构成重大误解。当然,也有单纯作为例外加以说明的,比如认为,作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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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毅:“破解私法史悬案:‘重大误解’之正本清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

104页。
比如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佟柔:

《佟柔中国民法讲稿》(周大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209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

社2011年版,第173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页;崔建远:《合同法》,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页。

“法典继受”与“学说继受”双重变奏的典型事例是日本民法及其学说,seeZentaroKitagawa,“De-
velopmentofComparativeLawinEastAsia”,inMathiasReimannandReinhardZimmermann(eds.),The
OxfordHandbookofComparativeLaw,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pp.237-260.

注意这两个条文所在节的标题即“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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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外,该动机为相对方所明知的情形,将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

上述我国学者所作说明,如作为解释论,可能存在的弱点在于,其一,在现行法框架下找不

到具体的规范基础。其二,不同的学者,在表述上存在差异,并不统一,相应地会有进一步的问

题,比如,动机如何表现于外便构成意思表示内容的一部分? 比如,购买戒指时只是顺带说了

一句“想明晚拿它向女友求婚”,是否就当然成为意思表示内容的一部分呢? 如果是,显然极易

滋生问题,影响交易稳定。同样,如果“对方明知”动机,便可影响法律行为效力,也存在类似问

题。如果说上述动机是“作为合同条件提出来的”,这似乎成为一种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如果第

二天晚上真正求婚时方知所谓的“女友”已婚,求婚失败,依该学说则构成重大误解,可以主张

撤销。可是,另一方面,这属于所谓“不能条件”,是以法律行为成立之时已确定实现的事实之

不实现为条件,此与条件应以不确定事实为内容的要求不符,依学者见解,其效果与未附条件

同。〔14〕换言之,该买卖未曾附任何条件,买卖是有效的买卖,不允许撤销。行文至此,已可见

问题多多,我国的“二元论”本身面临着诸多界分的难题。

意识到“二元论”在中国法解释上的问题,再将目光转向“一元论”,人们可以发现它是一个

更好的解释路径。理由如下:

其一,“一元论”代表着私法国际统一的方向,是“错误论”在当代的最新成果。一元论的理

论成果是当代多国法学家共同研究、探讨的最终成果,这里面不乏德国民法学家,显然他们并

没有坚持德国的错误“二元论”。他们当然并非不清楚“错误论”在欧洲的历史变迁、理论争论

及实践难点,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才最终放弃德国十九世纪潘德克顿法学构造出来的

错误“二元论”。与十九世纪法学研究成果相比,当代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对于十九世纪

“二元论”的扬弃,更值得我们借鉴。

其二,《民法总则》第147条就重大误解作统一的规定,为一元论的解释论展开提供了基

础。该条并没有专门对“重大误解”或者“错误”下定义,这样,关于“错误”的理解就不必像德国

民法那样将它限定为“表示与效果意思无意识的不一致”(dieErklärungunbewusstvom

Geschäftswillenabweicht),〔15〕而完全可以接纳《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2.1条的界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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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参见梁慧星,见前注〔11〕,第186页。

Vgl.Brox/Walker,AllgemeinerTeildesBGB,32.Aufl.,2008,§18,S.162.错误二元论至少可

以上溯至萨维尼,他将错误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意思与事实不一致;二是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前者被萨维尼

称为真正的错误,即通常所称动机错误;后者则被称为不真正错误,即通常所说的法律行为错误。胡长清:《中
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错误二元论竟是以萨维尼所说的“不真正错误”为
基本依托而展开,初视之下,不无吊诡之感。以意思表示为核心,依意思表示的形成过程及表达过程,而将错

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并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注定对于错误问题的探讨,要以对于错误类型的界定及辨析为

中心而展开,而这种具有概念法学色彩的作业,虽逻辑严密,终不免会面对个案中冲突利益的评价与衡量以及

裁判者个人法感情的质疑,并会因此而显得苍白乏力。放眼全球,这种错误二元论毕竟不是被普遍接纳的立

场,英美普通法自不待言,现代合同法的国际潮流,更是显现出与此不同的走向。在此情势之下,德国、日本等

国的有识之士,也在不断反思传统的错误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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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对于合同成立时存在的事实或者法律的不正确假定。相较于前者,后一界定贴近生活经

验,易于为人理解和接受。当然,鉴于这一定义并未涵盖表示错误(PICC第3.2.3条“表述或

传达中的错误”;PECL第4:104条“传达的信息不准确”),该类错误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形下

理应获得救济,加之《民法总则》关于“重大误解”未作定义规定而仅有第147条的统一规定,故

“重大误解”所对应的错误,其内涵还应进一步扩充,使之能够包括表示错误。

其三,“一元论”的立场更接近实务的立场。当然,中国的裁判者所受法学教育不一样,实

务的立场并不统一,从哪个立场都有可能找到支持该立场的裁判案例。虽然如此,实务中有些

案型,法院肯定了重大误解的成立,但却可能难以从“二元论”的角度作出解释。比如原、被告

双方在对原告伤情未作鉴定的情况下签订和解协议,事后原告经鉴定知悉伤残实情,以签订和

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获得了法院的支持。〔16〕对于载明“经双方同意,收医

药费4000元,出院回家疗养,互不干扰”的和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对于上述协议的内容均了解,

并清楚其相应的法律意义。这里的错误并非“表示与效果意思之间无意识的不一致”,而是意

思形成时的错误,是在意思形成阶段对于伤情估计不足产生的错误。这种错误,按照二元论是

属于动机错误,并非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相似的生活经验也存在于日本与台湾,比如日本学

者便明确指出,动机错误也是错误的一种类型,错误的判例中几乎都是动机错误,很少见欠缺

意思型。〔17〕台湾学者陈自强教授曾指出,审判实务所面对的错误案例绝大多数涉及意思形

成阶段错误,可谓举世皆然。从实务重要性而言,若认为动机错误在一定情形下应有救济管

道,则将动机错误纳入错误法则首要规范对象,不失为务实作法,如果坚守动机错误不受斟酌

之原则,如何处理有救济必要之动机错误,亦为当务之急。〔18〕这些观察结论,值得我们特别

重视。

四、重大误解在“一元论”下的具体构成

《民法总则》第147条并未具体化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此前的民事立法亦存在同类问

题),立法机关以此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司法问题”为由,不作具体规定;同时认为随着民事法律

行为理论以及实践类型的不断发展,重大误解制度的涵摄范围会有变化;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

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民法通则中“重大误解”的认定加以规定是可行的。〔19〕司法解释虽有具

体化的努力及指引,如今看来仍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在“一元论”的指引下,放弃意思表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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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连云港海州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006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日)民法改正研究会(代表加藤雅信):《日本民法典修正案I第一编:总则》,朱晔、张挺译,

(台)元照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458页。
参见陈自强:《契约错误法则之基本理论———契约法之现代化IV》,(台)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版,第314-315页。
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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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机错误的二分,势必强化重大误解的具体构成。对于“重大误解”这一不确定概念作价值

补充,首先应明确此项作业的属性,再探求立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合理的

评价因素,提炼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

(一)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

法官就不确定概念进行的操作,究竟属于法律解释或是漏洞补充? 对此,法解释学上有不

同见解。一说认为属于法律解释,另一说认为属于漏洞补充。如今的通说认为,不确定概念处

于法律解释与漏洞补充的接壤地带,在开放性不确定概念,其可能广义模糊,不足以确定其外

延,通说称之为“法内漏洞”或“授权补充的漏洞”。〔20〕

(二)价值判断与评价因素

《民法总则》第5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

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第6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

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另外,第86条规定了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

护交易安全。“我国民事立法秉持民商合一的传统,通过编纂民法典,完善我国民商事领域的

基本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就是要健全市场秩序,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健康发展。”〔21〕由此可知,立法者所判定的价值至少包括自愿、公平以及交易安全。

着眼于重大误解问题,由上述价值判断可知立法者不会再奉行极端的意思主义,必然是要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故可以划定几条基本的界线,其一,出于自愿原则的要求,应该维护

真实的意思表示,不维护非真实的意思表示;其二,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应该保护善意相对人的

合理信赖;其三,具体规则的设定,应该符合公平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

以下按照上述几条基本界线,在我国既有规定的基础上,并结合比较法(特别是模范法),

就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作学理阐释。

(三)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基于一元论的展开

1.民事法律行为业已成立

错误有时会妨碍合意的达成。比如,当事人约定货物由一艘名为Peerless的船运输,但双

方各有所指,是两艘均名为Peerless的船。这样的误解妨碍合同成立。

2.须有一方或者双方对于情况的重大误解(误解的重大性)

误解须是重大的,细小的误解不足以作为影响合同效力的理由。就误解的重大性,在比较

法上具有共通性,只是表达用语有差异。比如,《法国民法典》第1110条受罗马法的影响,规定

错误仅涉及合同标的物的本质(theverysubstanceofthething)时,始构成无效的原因。如错

误仅涉及当事人一方愿与之订约的他方当事人个人时,不成为无效原因;但他方当事人个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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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2017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见前注〔1〕,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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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合同的主要原因时,不在此限。时至今日,不论哪个法域,重要的是当事人是就物的根

本特征(afundamentalcharacter)或者人的主要资质(anessentialqualityofaperson)发生错

误。比如,购买的钻石竟是“血钻”;二手车居然是个破烂;一方当事人错误地以为其即将上岗

的雇员会获得劳动许可;签约的职业自行车赛手居然服用过兴奋剂。〔22〕

在我国,错误并非总能导致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这是因为,误解是意思表示人自己的过

错造成的,而对因误解所致的民事行为的撤销制度主要是为保护误解者而设,这样,若不问误

解的程度而一律允许撤销,势必使对方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也不公平。鉴于此,法律只允许

对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可以撤销。〔23〕

为了给司法裁判提供参考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1988年,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71条对“重大误解”的内涵作了补充,一

方面要求错误认识发生的对象,另一方面,强调了结果的严重性(造成较大损失)。具体而言,

可以包括:

第一,对行为性质的错误,比如误借用为赠与,或者误租赁为买卖。

第二,对对方当事人的错误,即误甲为乙,另外,也应包括当事人的资格(比如性别、职业、

健康状况、刑罚前科、信誉等特征)。就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区别情形。结合法律行为

的典型交易目的,诸如赠与、承揽、委托、雇用、借款等注重当事人其人的合同场合,可构成重大

误解。关于当事人资格的错误,有的立法例及学说以之为动机错误,本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

力,唯例外地承认交易上认为重要者,其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比如台湾地区“民法”

第88条第2项。〔24〕相比之下,上述司法解释立场与之不同,不以之为动机错误,而是作为内

容错误。〔25〕

第三,对标的物的错误,比如误英汉辞典为汉英辞典(品种),误赝品为真迹(质量),误裤长

为腰围(规格),误一百为一千(数量)等,可以构成重大误解。《民通意见》第71条的立场与台

湾地区“民法”第88条第2项不同,不以所谓“物之性质”为动机范畴,而是直接作为行为内容,

因其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行为人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第四,法律错误。《民通意见》第71条的列举属示范性列举,而非封闭性列举,这从该条文

使用的“等”字便可以看出。那么,除了上述三类错误对象之外,仍有一些问题,兹生困扰,需要

探讨。比如,是否承认“法律错误”或者“法律效果错误”? 换言之,由于对法律的无知或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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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SeeJanM.Smits,ContractLaw:AComparativeIntroduction,Cheltenham:EdwardElgarPub-
lishingLimited,2014,pp.162-163.

参见陈国柱主编:《民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台北自版1980年版,第364页;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1年版,第376页。
关于当事人资格或物之性质的错误,究竟是动机错误,抑或是内容错误,甚有争论,参见陈自强:

“意思表示错误之基本问题”,(台)《政大法律评论》1994年第52期,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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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而致法律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可否作为重大误解而主张撤销法律行为呢?

比如,王某的丈夫李某在为张某送驾照途中罹于交通事故,张某误以为自己对李某的死应

承担侵权责任,于是与王某签订了金额为20万元的经济补偿协议。张某履行了部分给付后经

咨询发现自己对法律存在误解,其实自己对于李某的死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故不同意履行

给付义务。二审法院认为,张某与王某间的协议有效,“且张某对法律的理解错误不属于重大

误解”,据此判决驳回了张某的上诉请求。〔26〕

我国既有民法理论基于“二元论”立场,倾向于将法律错误归入动机错误,不以之为可撤销

合同的事由。〔27〕不过,目前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主张引进德国法上的法律效果错误概

念,用以解释我国法上的行为后果的错误;行为后果的错误既包括内容错误,也包括法律效果

错误。在我国法的框架下,法律效果错误原则上应准予撤销。〔28〕此项结论,值得肯定。

在观念上虽可依错误对象的不同而将错误区分事实错误(mistakeoffact;Tatsachenirr-

tum)与法律错误(mistakeoflaw;Rechtsirrtum),是否因此而要在法律上将二者区别对待,则

值得探讨。罗马法谚有谓:“不知法不成其为抗辩”(ignorantialegisneminemexcusat;“igno-

ranceofthelawdoesnotexcuse”or“ignoranceofthelawexcusesnoone”)。如严守此训条,

则每个人都被推定为知法(nemocenseturignorarelegem;“nobodyisthoughttobeignorant

ofthelaw”),对于法便不应产生错误,故不应以“法律错误”为由主张撤销合同。〔29〕前文所举

我国案例,裁判者显然也是循此思路。不过,现代的观点认为,在缔约时存在的法也是当时事

实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多数法院对于法律错误会像对待其他事实错误那样,给予救济。〔30〕

这在美国、〔31〕德国及日本 〔32〕等国的判例中均不乏其例。现代模范法也一并承认事实错误及

法律错误,肯定法律错误可像事实错误一样,在符合条件时构成撤销合同的事由。〔33〕参考诸

此比较法的发展,回归到中国法的解释论,对于《民通意见》第71条中的“等”字,宜理解为可以

包括“法律错误”。如此解释,“法律错误”在定性上依然是作为“对行为内容”的错误,而不是所

谓“行为后果错误”项下与内容错误并列的“法律效果错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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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案件详情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编:《北京民事审判疑难案例与问题解析》(第一卷),法
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25页。由法官亲自执笔的案例评释,参见胡建永:“意思表示‘错误’之范围分析”,载
《人民法院报》2006年6月27日,第C03版。转引自班天可:“论民法上的法律错误:对德国法和日本法的比

较研究”,《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第998页。
参见李永军:《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51-553页。
参见班天可,见前注〔26〕,第1020页。
作为遵循此训条的美国判例,Webbv.Webb,301S.E.2d570(W.Va.1983)。

SeeE.AllanFarnsworth,Contracts,4thed.,NewYork:AspenPublishers,2004,pp.601-602.
美国的典型判例为DoverPool&RacquetClubv.Brooking,322N.E.2d168(Mass.1975)。
对于德国及日本判例的梳理及比较,参见班天可,见前注〔26〕,第999-1012页。

PICCArt.3.2.1;PECLArticle4:103(exart.6.103);DCFRArt.II.–7:201;CESLArticle48.
班天可博士以《民通意见》第71条为据提出“行为后果错误”概念,并以之涵盖内容错误及法律效

果错误。详见班天可,见前注〔26〕,第10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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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再回看前述案例,法院之所以不支持当事人以法律错误为由主张构成重大误解并撤

销合同的主张,不排除有对于如下情节的考虑,即“李某在为张某送驾照途中罹于交通事故”,

依《民通意见》第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

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有此类规

则存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法官对其判断的确信。假如案情有所变化,比如李某在为张

某的儿子送驾照途中,与张某的儿子一起罹于交通事故,张某不知《继承法》第33条第2款规

定的“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基于

“子债父还”的意识,张某与王某签订20万元的经济补偿协议。后张某咨询律师,得知《继承

法》第33条第2款规则,随即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并请求法院撤销经济补偿协议。这时,法院

又该如何裁判呢? 由于放弃继承,子债(假如成立的话)只是子债,不成其为父债,这样一来,由

张某偿还子债,便属于非债清偿;为偿债而签订经济补偿协议,亦因失其前提,而构成一种内容

错误。

法律错误也可以呈现为表示错误。拉伦茨教授在分析法律后果错误时将法律后果分为直

接的法律后果和其他法律后果。前者指表示依其内容意在直接引起的法律后果,后者则是法

律为某种已经订立的法律行为所规定的法律后果,而不问表意人具有何种意思。他主张对直

接的法律后果发生的错误才属表示错误。例如,饭店店主将饭店“连同从物”一起出售给他人;

店主以为,“从物”仅包括固定建筑在饭店里的东西,如壁柜、厨房设备等等,但不包括其他的动

产。在这种情况下,店主的错误就是一种表示错误;他对其表示之为受领人所理解的意义发生

了错误,亦即他实际表示的并不是他所想表示的内容。〔35〕

第五,表示错误。此所谓表示错误,是指意思表示或者传递过程中的错误(error)或者不

准确(inaccuracy),比如误将10000写成1000,或者帮助传递意思的人发生错误。这类错误或

不准确在模范法中被视为表意人的错误。在符合重大错误的构成要件场合,可以作为撤销法

律行为的事由。〔36〕“误载不害真意”的解释规则虽然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仍会有一些遗留

情形,需要基于“重大误解”撤销。具体来说,其一,甲在要约中误将10000英镑写成1000英镑

的情形,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共同意思,且受要约人乙不知也不应知该要约中带有错误,一般

的规则是要作客观解释,错误方要受合同的约束。其二,如果乙知道甲的本意,接受了要约未

作过多言语,因为他也愿意按10000英镑成立合同,则依“误载不害真意”规则解决,合同价款

为10000英镑,不得以错误为由主张撤销。其三,即便乙不愿意接受10000英镑的要约,如果

他知道这才是真意,便只是接受而没有指出要约的不准确,他也不能利用该不准确;相反,他要

受10000英镑合同的约束。尽管当事人要受其语词客观含义的约束,这一规则在相对人知道

该语词本意场合并不适用。由于外在看来乙没有异议地接受了要约,他表现出来同意了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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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页。

PICCArt.3.2.3Comment1.Relevantmi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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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便要受其行为对于甲所表现出来的含义的约束。这也可以说是“误载不害真意”规则的一种

具体应用。其四,如果受要约人知道要约中有不准确之处,但并不知道其本意是什么,他只是

表示承诺,而没有指出要约中的不准确之处,那么,也不能够要约人怎么说便让承诺人相应地

受其约束。这时,如果该错误是重大的,要约人便应有权主张撤销合同。这种情形无法依据

“误载不害真意”规则解决,也正是PECL第4:104条以及PICC第3.2.3条所要规范的情形。

其五,即便乙不知道甲在要约表达中有不准确之处,如果依当时的情形,理性人不会按要约的

字面含义进行理解,而会按表意人的本意理解,这时合同仍按该本意成立,“误载不害真意”。

其六,如果由于对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原因,造成一方当事人错误,表象上同意了依其本意不

会同意的事情,如果对方当事人本应意识到此方当事人是在答应其本意不愿意的事情,则非错

误方不得让错误方受该表象合意的约束。〔37〕由此可见,至少对于上述情形四和六,仍需要借

助于重大误解制度撤销。

另外,《民通意见》第71条同时要求“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此项要

求,在比较法上不太常见,对其理解,宜作为认定误解重大性的辅助因素,故此处不以之为一项

独立的构成要件,而将其整合在误解的“重大性”项下。在理解适用时,也需要结合具体个案,

灵活认定。应当注意,这里所说的“造成较大损失”,不同于《合同法》第107条及第113条第1
款等所要求赔偿的“损失”,规范目的显著不同,因而,在理解适用上也不宜要求按同样的标准

操作。

对于误解的重大性,宜采取主客观结合的标准加以评判:一位理性人处在误解方同样的场

合,如果了解真实情况,会怎么做? 如果该理性人根本不会签订合同,或者只会以显著不同的

条款签订合同,如此,且仅当如此,误解(错误)才能被认定为是重大的。〔38〕

3.因重大误解而成立民事法律行为(因果关系)

《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1项明确使用了“因”字,即表明重大误解与订立合同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民通意见》第71条也出现了“因”字。《民法总则》第147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中虽未再出现“因”字,解释时也应作同样的理解。如无此种误解或者错误认

识,当事人不可能订立合同,或者只会以其他内容订立合同。因而,由于是一册明内府抄本《孟

子》,才会有人愿意花78.2万元人民币购买。〔39〕如果换成是后世抄本或者影印本,自然不值

这个价钱。

4.相对人的参与

重大误解是保护误解人的制度,允许其基于重大误解撤销合同。合同毕竟是双方当事人

·876·

中外法学 2017年第3期

〔37〕

〔38〕

〔39〕

SeePECLCommentAtoF.OleLandoandHughBeale(eds.),PrinciplesofEuropeanContract
Law (PartsIandII),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0,pp.242-244.

PICCArt.3.2.2Comment1.Seriousmistake.
北京保利2015年春季拍卖会成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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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的产物,〔40〕在立法政策上作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单纯的“意思主义”在现代难以证成保

护误解人而忽视相对人的做法具有正当性。我国现行法及司法解释字面上似乎没有顾及任何

相对人方面的因素,〔41〕但仅以此为据,仍没有回答在重大误解场合何以要偏爱误解人。我国

民法理论原本兼顾双方的因素,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理论表述为:“由于一方的过失而引起

对方的错误认识,民法上便叫做‘误解’。”〔42〕这里便提到了相对人的过失。进入20世纪80
年代,中国大陆的理论便不再像50年代那样提相对人的过失。〔43〕这种转变影响到了《民法

通则》,而该法颁布后,民法理论更是普遍地单方面强调误解人方面的误解,绝口不提相对人的

参与;并以误解与欺诈相比较,强调“这种误解不是对方采取欺诈手段造成的,而是行为人由于

自己的过失所造成的。”〔44〕理论上甚至明确强调,“至于对方当事人,不论他是否知道误解人

对法律行为要件有误解,都不影响在误解人请求后,该民事行为的变更或撤销,但仅限于重大

的误解。”〔45〕围绕《民法通则》中的重大误解所作的上述解读,自然将重大误解的主要构成要

件落在了误解的“重大性”上。但从实务经验来看,裁判者往往对重大误解的判断持十分慎重

的态度,以至于当事人很难成功主张重大误解撤销合同。在学说层面,也有学者意识到这样规

定的“重大误解”过于广泛,再行立法时“肯定是需要收缩的”。〔46〕

“重大误解”作为不确定概念,要在实践层面增强其可操作性,就有必要在解释论上细化重

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引入更多的考量指标。此项作业,如前所述,属于一种法内“授权补充的漏

洞”。我们应该首先探求立法者所作的或者应当作的价值判断。从《民法总则》第149条关于

第三人欺诈的规定可以反映出这种价值判断: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

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由此可见,在受欺诈场合,立法者尚且如此要求对方的“参与”(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如果说在重大误解场合对于误解人真实意思的保护可以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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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44〕

〔45〕

〔46〕

关于错误(重大误解)的法律规范,或置重于意思表示(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19条、台湾地区“民
法”第88条和《日本民法典》第95条等),或置重于民事行为或者合同(比如《民法通则》第59条、《合同法》第

54条和《民法总则》第147条,另外《荷兰民法典》第6:228条、PICC第3.2.2条、PECL第4:103条、DCFR第

II.–7:201条和CESL第48条等)。我国法既属后者,而合同是双方合意的产物,在确定得否以错误为由撤

销合同时,考虑相对人方面的相关因素,在法律逻辑上,理所当然。
有学者指出,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民通意见》,还是后来制定的《合同法》,都没有明确提出相关

的错误,必须为相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时,才具有可撤销性。从而认为这些规定属于意思主义,而不具有表

示主义的特征。参见薛军:“论意思表示错误的撤销权存续期间———以中国民法典编纂为背景的分析”,《比较

法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4-181页。该文强调“体系性视角”,值得阅读。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

82-83页。
参见佟柔、赵中孚、郑立主编:《民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江平主编:《民法通则100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徐开墅等编著:《民法通则概论》,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17页。
参见张谷:“对当前民法典编纂的反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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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及对方的因素,显然在法律评价上失衡。“同类事物同等处遇”,这是内存于任何法律中的原

则。〔47〕填补第147条“重大误解”这一法内“授权补充的漏洞”,实应类比第149条呈现出的

立法者的价值判断,要求相对人的参与因素(比如要求“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重大误解),

在我国解释论上具有合法性及正当性。如此,便应该承认如下情形:

(1)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错误而悖于诚信地未告知错误方。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错误方的错误,按照诚信原则应当告知错误方,却没有告知错误方,使之仍陷于错误之中,

这时相对人便不值得保护。何谓相对人应当知道,对此可依理性人标准加以判断。于此场合,

错误方如欲撤销合同,还应证明相对人负有告知义务,提醒其错误。〔48〕

在此种情形,相对人并未积极地引起错误,只是没有履行诚信原则要求的告知义务,尚且

不值得保护,如果错误是因相对人方面的积极行为所引起,按照“举轻以明重”,相对人更不应

该得到保护。因而,还应该承认如下情形:

(2)错误是由相对人方面的不正确信息所引起。不正确信息的提供,如果是由相对人故意

提供,则可能构成欺诈。〔49〕此处重点考虑非属相对人故意的情形。比如错误可以追踪至相

对人所作的某些表示,无论是明示的或者默示的,过失的或者无过失的,均可能造成错误。

曾有学者指出,如果对方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做出了虚假陈述,怎么办? 建议吸收英美法

上的非故意的虚假陈述。〔50〕这一建议具有合理性,而通过上述填补漏洞作业,可见在解释论

层面已可实现这一目的。

当事人也不应相信所有的信息。出卖人卖东西时可能会吹牛(puffs),声称其东西是“独

一无二的”“最好的”和“最便宜的”,这类话语通常并不具有赋予权利的功能。不过,若是更为

具体的表述,则有可能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比如,出卖人说其商品适合特定用途(“该辆吊车

允许在公路上开”),或者具有特定品质(“金”戒指),这时可以成立错误与违约救济的竞合。

(3)共同错误。在共同错误(acommonmistake;mutualmistake)场合,双方当事人对于

事实或者法律有同样错误的认识。比如,买卖双方均认为作为买卖标的物的国画是齐白石所

作;房东及房客均认为房屋是允许作办公用途的;广告主与电视台均认为东方红三号卫星能定

点投入使用;〔51〕甲与乙缔结某辆赛车买卖合同时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该车已经被他人偷

走(主观不能)或者已经灭失(客观不能);和解双方均没有料到受害人所遭受的人身伤害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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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51〕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2页。

PICCArt.3.2.2Comment2.Conditionsconcerningthepartyotherthanthemistakenparty.
如当事人认识错误是因对方欺诈所致,则会出现一种“二重效果”现象,欺诈也好,重大误解也罢,

都是法律对于同一行为的评价,依《合同法》第54条二者效果均为可变更或可撤销,原则上允许当事人根据举

证的难易以及二者法律后果的差异,自由选择其主张;不过在可适用第52条第1项时,欺诈的效果则为无效,
应优先按无效处理,否则有使该条立法目的落空之虞。

参见张谷,见前注〔46〕,第13页。
“南昌航宇实业集团公司诉江西电视台不按合同约定播出上星广告违约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

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19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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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八级伤残,等等。在这种场合,双方当事人均有撤销权。

考虑相对人对于误解人重大误解的参与因素,与其说是对于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法

理论的一种“突破”,毋宁说是对于更早理论的某种回归,以及对于现代比较法共识的接续。此

所谓现代比较法,包括PICC第3.2.2条、PECL第4:103条、DCFR第II.–7:201条、CESL第

48条以及《荷兰民法典》第6:228条,综合其共性,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细化重大误解的构成

要件。换言之,构成重大误解,尚应符合上述三者之一,〔52〕而这三者具有的共同之处在于,相

对人不值得保护,因为其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参与了错误方的错误。〔53〕

5.消极要件

PICC第3.2.2条(Relevantmistake)第2款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不得撤销

合同:(a)其陷于错误时具有重大过失;(b)错误系关于某事情,就此事情发生错误的风险已经

由错误方承担,或者依具体情事,应当由错误方承担。”另外,在PECL第4:104条、〔54〕DCFR
第II.–7:201条第2款以及CESL第48条第2款,〔55〕亦有相似规定。

如果误解(错误)是由于误解人的重大过失所致,再允许误解人撤销合同,对于相对人便不

公平,故有上述(a)项例外。而对于投机性的合同(speculativecontracts),承担错误的风险则

是其通常的特点。一方当事人,可能抱有某些事实存在的假定并认为其认识正确,从而订立合

同,这样他便承担了事实并非如此的风险。在这类场合,该当事人也无权以其误解为由撤销合

同。例如,A将一幅“号称”某不太有名的画家C的画作以合理的价格卖给B,事后发现,该画

其实是有名的艺术家D的作品。A不得以其错误为由主张撤销其与B的合同,因为该画被

“号称”为C的作品的事实,已隐含着它可能是由更有名气的艺术家所作的风险。〔56〕

在德国法上,尽管立法中没有规定,仍旧承认一点,当错误发生在所承担风险领域时

(wennderIrrtumimBereichdesübernommenenRisikosliegt),排除因错误而撤销。作为此类

有风险行为(riskanteGeschäfte)的事例,比如,待建地块的买受人承担了该地不能真正成为建

设用地的风险;新式超声波治疗仪的买受人须能考虑到该仪器不完全具有所期望的疗效。特

别是,主债务人的履行能力通常属于保证人的风险,债权人对于此点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正是需

要由保证人予以消除的,故对此亦不许因错误而撤销。〔57〕不过,《德国民法典》第119条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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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SeeJanM.Smits,supranote22,pp.163-166.
PICCArt.3.2.2Comment2.Conditionsconcerningthepartyotherthanthemistakenparty.
该条第2款规定了两项例外,不许撤销合同:其一,在该具体情事中,其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其二,

此种错误的风险已由其承担,或在该具体情事中应由其承担。DCFR第II.–7:201条第2款与此相同。

CESL第48条第2款只规定了一种例外情形,即“如果错误的风险已由当事人承担,或依具体情事

应由其承担,则该当事人不得因该错误而撤销合同”。

PICCArt.3.2.2Comment3.Conditionsconcerningthemistakenparty.此种情形,在我国法上,亦
不宜允许依“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当然,对此会有不同意见,比如,有观点主张,某古董收购商下乡

以极不合理的低价收购古董的行为,即属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Vgl.DieterMedicus,a.a.O.,S.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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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条文根本未顾及表意人过错,即使最重大的过失(gröbsterFahrlässigkeit),亦无妨撤销。只

有故意(Vorsatz)场合,自然不许撤销,盖因此时不成其为错误。〔58〕

关于因重大误解而撤销,我国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消极要件,参考上述比较法,理论上应

否承认及如何承认消极要件的存在,颇有探讨的余地。

首先,对于因自己重大过失而陷于错误的情形,是否排除因重大误解而撤销,在合同法学

者建议稿最初的草稿“重大误解”条第2款有涉及,该款表述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误

解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但是,如果由其重大过失所造成,则仅可请求变更合同。”此处“但

书”中的“仅可”请求变更合同,表明排除了因重大误解而撤销合同。此项基本的价值判断,殊

值重视。《合同法》有多处条文将重大过失与故意并列规定(第53条第2项、第189条、第302
条第1款以及第406条第1款),表明立法者在价值判断上,以重大过失相当于故意。如果循

此判断,因重大过失而陷于错误,便相当于故意陷于错误,其错误本身不可原谅,如果允许撤

销,对于相对人有失公允。

其次,对于既已承担错误风险的情形,不允许该方当事人因该错误而撤销合同,更是众多

比较法的通例,我国法虽未明文规定,实无理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而承认此种消极要件,亦符

合“广泛参考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立法的成功经验和判例学说,尽量采用反映现代市

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的立法指导思想。〔59〕

五、“一元论”重大误解的法律效果

(一)对“变更”废弃论的反思

《民法总则》第147条的规定与以往的立法有所不同,仅规定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没有再提及“变更”,对此应如何理解,是一重要问题。有的学者对此持

积极肯定意见,比如认为《民法总则(草案)》剔除了《民法通则》有关当事人就相对无效行为享

有变更权的规定,实实在在是纠正了我国民法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失误。〔60〕另外,也有学者认

为,对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在撤销权之外再赋予当事人一方一种变更法律行为的权利,不会

直接产生权力意志妨害私人自治之弊,因为法院能否介入法律行为之中,完全取决于当事人一

方是否行使变更权的自主意思。域外关于法律行为的最新立法也普遍承认可撤销法律行为于

个别情形下可予以变更。我国法院也不乏合理适用可变更法律行为规定的判决。总体而言,

完全沿袭与全部废弃我国现行法关于可变更法律行为规定的极端做法皆不可取,部分保留可

变更法律行为制度并对其加以补充完善的做法比较可行。〔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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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Vgl.DieterMedicus,a.a.O.,S.293.
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2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尹田:“《民法总则(草案)》中法律行为制度的创新点之评价”,《法学杂志》2016年第11期,第16

页。
参见朱广新:“论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问题”,《法学》2017年第2期,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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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务情况来看,比如Y银行记账员在电脑上将存款金额1400元误输入为14000元,并

将记载14000元的存单交给X。法院最终支持Y的反诉请求,确认存款金额为1400元。〔62〕

这种处理结果自然有其合理性,而无须撤销整个民事法律行为。法院判决貌似确认之诉,实际

上则是在发挥形成效果,是在变更合同,将错误更正过来。

类似的事例,在实务中并不少见,因而,继续承认当事人可以根据需要请求变更,并无坏

处。如此,在解释本法以及《合同法》时,宜综合考虑,在体系上不作引起冲突和矛盾的解释,不

应简单地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处理。

(二)重大误解与损害赔偿

依《民法总则》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

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由此可

见,因重大误解而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场合,损害赔偿责任系过错责任,有过错的一方要向无过

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实则依过失相抵规则处理。

由于因重大误解而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不仅要求误解的重大性,而且要求相对人的参与,

在相对人方面的不正确信息引起误解方陷于错误场合,可以认定相对人具有过错;在相对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错误而悖于诚信地未告知错误方场合,相对人具有过失。在这两类场合,应

该由相对方向误解方承担赔偿责任。在共同错误场合,可以认为双方均具有过失,双方各自承

担相应的责任。

由于关于重大误解场合的赔偿责任,未见到法律另有规定,故无法解释认为误解人负无过

失赔偿责任。在这一点上,我国法与德国法存在差异。依《德国民法典》第122条,意思表示基

于第119条、第120条被撤销的,如该意思表示须对于他人做出,表意人必须向相对人,在其他

情况下,向任何第三人,赔偿该相对人或该第三人因信赖该意思表示有效所遭受的损害,但不

得超过该相对人或该第三人就该意思表示之有效所具有的利益的数额。受害人知道或因过失

而不知可撤销的原因的,不发生损害赔偿义务。瑕疵表示的人的赔偿责任不以其过错为基础

(诱因责任,Veranlassungshaftung)。〔63〕

由于坚持交易安全是一条底线,故在错误原因不可归责于相对人场合,或者说,在相对人

完全善意场合,不允许误解人主张撤销民事法律行为,我国原来立法呈现的意思主义因此而受

限制。为了交易安全,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理应得到维护,故不发生由误解人支付损害赔偿而

从法律行为效力中解脱的机会。如此一来,通常不至于发生由误解人赔偿相对人的情形。

《民法总则》第157条所规定的赔偿责任,在解释上应认为是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

·386·

重大误解解释论纲

〔62〕

〔63〕

“郑明香诉中国工商银行仪征市支行存单案”,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仪真民初

字第253号。该案二审改判,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扬民终字第20号。后经检察院

抗诉,提起再审,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扬民再终字第

25号。该案貌似确认之诉,实为形成之诉。法院实际上是支持了银行的请求,基于重大误解将法律行为的内

容予以变更(而非撤销)。
参见布洛克斯等,见前注〔4〕,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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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 结

《民法总则》第147条规定的重大误解虽具有完全性法条的外形,因“重大误解”一词本身

为不确定概念,故该法条实含有法内“授权补充的漏洞”。解释适用该法条,需要在探寻立法者

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将评价因素具体化,民事法律行为业已成立乃是当然的前提,误解的重大性

只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除此之外,还应补充相对人对于误解人误解的参与,以及重大误解

的消极要件。通过类比第三人欺诈场合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并参考比较法,上述要点理应吸收

进入我国的解释论。重大误解场合固然可以发生撤销权,但有些场合变更合同更符合实际需

要,故不应一概排斥“变更”可得作为重大误解的法律后果。考虑相对人对于误解方误解的参

与因素,有些场合属于相对人具有过错,故重大误解场合的损害赔偿一般不是误解方赔偿相对

方,而恰恰反过来是相对方赔偿误解方;此种赔偿是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
《民法总则》在既有民事立法的基础上提取“公因式”,集成民事立法的一般规则和原则,并

有若干制度创新。对此迈向民法典的里程碑式的重要立法,解释论者虽不必“隐恶”,确实需要

“扬善”,积极发掘和阐释立法者在新时代背景下所展现的立法精神、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就

本文主题,关于重大误解的解释论,实应结合新立法,实现从“二元论”向“一元论”、从“意思主

义”向“表示主义”(Erklärungstheorie)的理论转型。

Abstract:EventhoughArticle147ofthenewGeneralProvisionsofCivilLawofPRC2017isappar-

entlyacompletelegalnorm,while“significantmisconception”isanindefiniteconcept,ithasagaptobe

filledbyjudges.Inordertoapplythisarticle,itisnecessarytomaterializerelevantfactorsofevaluation.

Aspre-conditionsforasignificantmisconception,thereshouldbeajuristicact(contract);themiscon-

ceptionshouldbeasignificantone;theotherpartyhascontributedorinvolvedinthemisconceptionand

themistakenpartyhasnotnegativeissues.Boththerequirementontheotherpartyandthatonthemis-

takenpartyherecannotbereadoutfromtheArticle147,theyaresupplementedbyanalogyofArticle

149(athirdparty’sfraud)andinspirationofcomparativelaw(PICCArticle3.2.2etc).Astothelegal

effectsofsignificantmisconception,theArticle147providesonlyrevocationofthejuristicact.However,

insomecasesofmistake,modificationofthejuristicactmaystillbenecessary.Whiletherequirementof

theotherparty’sinvolvementinthemisconceptionhasbeensupplemented,damagesforculpaincontra-

hendomaybeforthefaultotherpartytocompensatethemistakenpartyforhisrelianceinterest.Nowit

istimehorthetheoryonmistakeinChinatotransformfromadualismtheorytoamonismtheory,and

fromawilltheorytoanexpressiontheory.

KeyWords:SignificantMisconception;Mistake;ExpressionTheory;LegalMistake;CommonMistake

(责任编辑:薛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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